
國立中正大學申請中文學位證書影本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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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務必帶中文學位證書正本，才能加蓋［核與正本相符）的章） 

 

 

作
業
注
意
事
項 

一、申請學位證書影本一律須當場核驗學位證書正本。 

二、欲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者： 

1、 請至教學組下載委託書，各項資料填寫清楚 

2、 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交受託人攜至教學組辦理，受託人須帶個人有效之有照證件供驗證。 

使
用
書
表 

一、各類學籍暨成績證明文件申請表。 

二、委託書。 

 

申請人 

持加蓋核與正本相符章戳之影本 

至行政大樓五樓秘書室蓋關防即完成 

申請人 

攜帶中文學位證書正本及學生證（或其他有效之有照證件） 

至教學組填寫申請表 

教學組 

驗證學位證書正本無誤後，依學生申請份數影印 

學位證書正本及加蓋［核與正本相符］章戳之影本交申請人 

申請人 

持悠遊卡於教學組繳費或持填妥之申請表至出納組繳費 

將已繳費核章之申請表及中文學位證書正本送教學組印製 

（請出示學生證或其他有效之有照證件） 

 


